
《重庆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
（2022 年版）》政策解读

近期，市生态环境局印发《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重庆

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2022 年版）的通知》（渝环

规〔2022〕1 号，以下简称《有奖举报办法（2022 年版）》），现对

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2020 年 6 月 30 日，市生态环境局贯彻落实《关于实施生态

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的指导意见》（环办执法〔2020〕8 号）

文件要求，印发《重庆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试行）》

（渝环〔2020〕73 号），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21 年全

市收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线索 180 件次（其中市生态环

境局 169 件、区县 11 件），属于举报受理范围的 32 件，符合奖励

条件的 8 件，发放现金奖励 2.5 万元。经分析，属于举报受理范

围的约占总举报数的 18%；查证属实符合奖励条件的约占属于举

报受理范围的 25%，占总举报数的 5%。

为更好的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

力度，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市生态环境局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有奖举报制度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有奖举报办法（202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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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

（一）举报途径。

《有奖举报办法（2022 年版）》明确，人民群众可通过来信

举报（收信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礼环南路 102 号，重庆市生态

环境局人民来访接待室，邮编：401122）、来访举报（重庆市两江

新区礼环南路 102 号，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人民来访接待室）、微信

举报（“重庆生态环境有奖举报”微信公众号）、其他举报方式等四

种途径举报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属于有奖举报范围的环境违

法行为。

（二）举报范围。

《有奖举报办法（2022 年版）》规定，下列 18 类环境违法行

为被纳入有奖举报范围：

一是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

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或者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

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的；

二是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

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

三是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

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

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建设单位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报

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



—3—

四是未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

扩建入河排污口的；

五是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

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

六是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并正

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的；

七是重点排放单位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或者拒绝

履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义务的；

八是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和其他需

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建设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集中贮存、

利用、处置的设施、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的；

九是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或者未采

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

环境污染的；

十是向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的污水、污泥的；

十一是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安装、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

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或者未保证污染

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十二是废旧放射源未按照规定交回生产单位、返回原出口

方，或者未送交有相应资质的放射性废物集中贮存单位贮存的；

https://baike.so.com/doc/6199018-64122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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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是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擅自倾倒、堆放危险废物的；

十四是无许可证或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利用、

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

十五是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

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

排放水污染物的；

十六是通过偷排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非紧急情况下开

启应急排放通道、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

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十七是违反水、大气、固体废物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造成环境

污染事故的；

十八是环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具体有奖举报情形。

（三）奖励发放。

经生态环境部门查证属实，并在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之日

起 5 个工作日内，根据举报人奖励意愿启动奖励程序，给予最低

500 元人民币、最高 10000 元人民币奖励。

举报人可自告知奖励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携带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到通知其领取奖励的生态环境部门领取奖励。无正当理由

逾期未领取的，视为自动放弃。

（四）其他要求。

《有奖举报办法（2022 年版）》要求，举报人须提供本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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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和联系方式，多人联合举报同一违法行为

的，分别提供个人信息；提供能够说明违法行为的照相摄像资料、

书面材料等线索或证据，如案件复杂，可协助执法人员开展现场

调查取证；提供的线索或证据事先未被生态环境部门掌握或被媒

体曝光；举报的事项应当客观真实，若举报人捏造、歪曲事实，

恶意谎报或向被举报单位索要财物，严重扰乱举报奖励工作的，

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将对举报人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五）实施时间。

《有奖举报办法（2022 年版）》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三、五个变化

（一）扩大有奖举报范围。生态环境有奖举报范围由7项增加

到了18项。

（二）提高举报奖励金额。奖金由500元、2000元、5000元调

整为500元、3000元、10000元。

（三）缩短奖励发放时间。确定奖励标准时间由处罚决定书

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改为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之日起5个

工作日内，奖励发放时间由举报后约9个半月缩短为约3个月。

（四）明确调查核查时限。规定区县生态环境部门应在收到

交办的举报线索后5个工作日内进行现场调查或者核查，案件特殊

不能及时调查的，应向举报人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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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线索征集方式。市生态环境局按照年度现场检查

计划组织开展专项行动时，将参照有奖举报办法设定有奖举报范

围、奖励金额等向社会公开悬赏征集案件有效证据或者线索。


	（2022年版）》政策解读

